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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宁 学 院

南院教〔2019〕58 号

关于开展第一批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目前，学校共立项建设本科示范课程 100 门，对学校应

用型课程改革起到较好引领作用。在此基础上，为进一步提

升我校本科课程质量，推进应用型“金课”建设，学校决定

启动第一批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学校按照“三优（教师优选、条件优化、质量优等）”

建设原则，逐步推进专业核心课建设。

（一）以学生为中心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，引导

学生自我管理、主动学习，提高学习效率，提升学生学习满

意度。

（二）强化能力产出导向，注重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能

力的培养，推进专业实践与课堂教学深度结合。

（三）因课制宜选择课堂教学模式，科学设计课程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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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和方式，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。

（四）推动信息技术与课程有机结合，构建线上线下相

结合的教学模式，开辟智能教育新途径，形成教与学的新形

态。

（五）紧扣我校办学定位及办学实际，充分利用我校校

企合作、协同育人等平台和资源合作开展核心课程改革项目

研究。鼓励教师整合学校层面现有的相关资源，跨学科、跨

部门开展协同研究。

二、申报说明

（一）申报课程须为学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

列出的专业核心课程，且具有较好改革基础。

（二）负责人须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。

（三）每个负责人限申报 1 门课程。

（四）学校给予每个专业 2 门课程的立项指标。

（五）已获得本科示范课程项目立项的课程不能申报。

三、建设范围

面向学校所有本科专业，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主要开

展课程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手段、过程评价、考核方式、

课堂管理与课程质量保障等方面的改革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项目所在二级学院负有配套支持和监督检查的责

任。在项目建设期间，应定期组织自评和督促检查，对课程

建设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并进行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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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课程建设周期为 2 年，经费 2 万元。

五、申报程序和方法

请各二级学院按照文件精神做好遴选和申报工作，并于

2019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1：00 前将申请书（见附件 1）、汇

总表（见附件 2）纸质版及电子档报教务处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
由教务处负责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按程序报学校批准后公

布实施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处教学研究发展科（行政楼 111

室），联系人：赵君心；联系电话：5900855。

附件：1. 南宁学院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申请书

2. 南宁学院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申请汇总表

南宁学院

2019 年 7 月 11 日

南宁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1 日印发

校对：陈铁 录入：黄运平 排版：李鹂


